国家队集训补助标准

（摘自《中国残联残疾人体育专项经费管理办法（试行）》）

一、国家残疾人运动队集训应安排在中国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进行，依据中国残联有关集训任务文件核定经费预算，依据计财部相关拨款通知函件拨付集训经费，由承担集训任务的训练基地统筹安排，包干使用。

二、住宿费：参训运动员及教练员、工作人员住宿费用，每人每天60元。

三、伙食费：参训运动员及教练员、工作人员早、中、晚餐及加餐、运动营养补充等，每人每天90元。

四、训练装备与耗材费。

（一）运动队集训期间所需训练用运动装备，包括运动服装、鞋、袜、帽、毛巾等，按照参训人数，春夏季（4月至9月）每人500元，秋冬季（10月至次年3月）每人800元，由训练基地购置配发。

（二）运动队集训期间运动耗品包括零星小额器材、训练消耗品、运动器材（器具）临时维修维护、训练机动车船燃油等，按照运动类别和参训运动员人数核定。
田径（不含轮椅竞速）、游泳、坐式排球、足球、硬地滚球、盲人门球、举重、盲人柔道等每人每天6元；

乒乓球、羽毛球、轮椅篮球、轮椅橄榄球、轮椅网球、轮椅击剑、射击、射箭、皮划艇、赛马、冬季项目等每人每天10元；

田径轮椅竞速、自行车、帆船每人每天20元。

五、文教、医疗及办公费。包括：集训期间文化学习费用、一般医疗费用及运动队办公、市内交通费用等，每人每天20元。

集训期间出现的大额、特殊医疗费用，视具体情况，按规定程序另行报批。

六、保险费。运动员训练期间意外伤害等保险费用，每人每次50元。

七、参加集训人员由所在地往返训练地的差旅费，按火车硬卧标准，依据平均里程核定，每人每次800元，由训练基地据实结算。集训地的当地参训人员差旅费相应核减。

八、人员经费补助。

（一）保障集训临时聘用人员劳务费
1、自行车盲人领骑员、田径盲人领跑员：在训练地食宿，按运动员的待遇安排，另支付每人每天40元劳务费；盲人运动员和领骑员（领跑员）配备比例为1：1。

2、陪练员：确实需要陪练的项目由中国残联体育部严格核定陪练人数。不在训练地安排食宿的，支付每人每天80元劳务费；在训练地食宿的，按运动员的待遇安排，支付每人每天40元劳务费；运动员和陪练配备比例为2：1。

3、护理员：确实需要护理的重度残疾运动员，由中国残联体育部批准。护理员安排食宿，费用标准同运动员，另支付每人每天劳务费50元。

（二）参加集训的领队、副领队、教练员和工作人员补助
领队、副领队和工作人员原则要求在残联系统抽调。

1、残联系统内抽调的领队、副领队、教练员和工作人员，按照《中央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办法》（财行〔2006〕313号）第十八条相关规定，按支援工作对待，给予每人每天公杂费15元补助。

2、因集训需要，临时协调残联系统外支援工作的教练员（特指不在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编制内聘用的教练员），按每人每天80元给予补助。

九、承担集训任务的训练基地合理安排使用集训经费，视具体情况，上述规定的开支项目之间经费可适当调剂使用；结余集训经费可安排用于困难运动员补助，但最高不应超过按集训时间计算的每人每天20元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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